附件2

《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经办规程（征求意见稿）》的修订说明

为规范统一我省职工生育保险业务经办标准和管理服务工作，维护职工生育合法权益，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国务院令第765号，以下简称《条例》）、《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87号，以下简称287号令）、《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订部分省政府规章的决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98号）、《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做好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医保规〔2023〕5号，以下简称5号文）等有关文件精神，经研究，修订形成了《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经办规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程》）。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为进一步保障用人单位及其职工的生育保险权益，提升生育保险经办管理水平和能力，着力解决群众办理生育保险政务服务事项中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助力287号令在我省落地见效，推动我省生育保险工作高质量发展，2022年7月1日，我局印发《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经办规程（试行）》。
2022年12月4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订部分省政府规章的决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98号，以下简称298号令）出台，对287号令内容进行了相关修订。
2023年8月《条例》出台，在规范医保经办、优化医保服务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要求，并明确规定生育津贴申请时为10个工作日。
为此，结合《条例》、298号令等有关文件精神以及前期征求意见情况对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形成了《规程》。
[bookmark: _GoBack]二、主要修订内容
《规程》包括总则、参保缴费、待遇管理、就医管理和服务、生育保险待遇支付、经办管理 、附则等七章共34条。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删除内容情况。
结合298号令，删除生育政策对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作出的限制规定。如，删除第九条“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第十四条“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相关表述。
（二）新增内容情况。
结合298号令和5号文，增加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相关表述。如，在第九条、 第二十二条增加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失业人员生育津贴计算等相关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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